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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20-057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曲尉坪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董事会秘书师茜列席。 公司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召集召开方式及程序均无异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及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同意聘请曲尉坪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聘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002251 公告编号：2020- 056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会议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郝瑞先生、王敬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其余董事现场
参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填先生主持。 会议的出席人数、召

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并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请王填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2.1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选举王填先生、杨芳女士、李若瑜先生、戴晓凤女士 、

刘朝先生为委员，由董事王填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委员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2.2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选举杨芳女士、戴晓凤女士、唐红女士为委员，由独立

董事唐红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的任期一致。 委员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2.3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选举李若瑜先生、戴晓凤女士、唐红女士为委员，由独

立董事戴晓凤女士担任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的任期一致。 委员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2.4 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选举师茜女士、唐红女士、刘朝先生为委员，由

独立董事刘朝先生担任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的任期一致。 委员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3、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王填先生为公司总裁，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4、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杨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5、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控总监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德平先生为公司内控总监， 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6、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师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7、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德平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三年。
8、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同意聘任苏辉杰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聘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三年。
9、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下列银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
（1）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市分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期

限 2 年。
（2）向上海农商银行湘潭县支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期限 1 年。
（3）向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期限 1 年。
（4）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0 亿元,期限 1 年。
（5）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10、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为支持公司发展，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步高集团”）拟为公

司在下列银行的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1）同意为本公司在上海农商银行湘潭县支行的人民币 1.5 亿元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期限 1 年。
（2）同意为本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的人民币 10 亿元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

额保证担保, 期限 1 年。
步步高集团承诺将不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1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使用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公司拟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签订抵押额不超过叁亿元的《抵押合同》，同意以公

司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三眼桥办事处朝阳社区步步高广场·佳汇华庭 1 栋的房权证号为湘 （2017）岳
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0058 号 、第 0000060 号 、第 0000061 号 、第 0000062 号 、第 0000063 号 、第 0000064
号、第 0000065 号、第 0000066 号的物业作抵押，抵押期限为叁年。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七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王 填 先生 汉族，1968 年出生，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EMBA。 曾任湘潭市南北特产食品总

公司业务科长，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步步
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填先生是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光彩事业
促进会副会长、湖南省工商联副主席。 王填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填先生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步
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323,981 股，间接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88%。 公司第三大股东张海霞
女士为王填先生的配偶，张海霞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875,389 股，占公司股本的 9.01%。 王填先生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王填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杨 芳 女士 汉族，1974 年出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主管
会计、副经理、经理、公司计划部部长、财务部部长、财务部高级部长。 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董事、财
务总监。 杨芳女士通过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26,30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 杨芳女士没有持有控股股东的股份, 杨芳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杨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杨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德平 先生 汉族，1968 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株洲齿轮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会计、三一重
工股份有限公司销售财务科科长、北京三一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三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部部
长、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部资金部部长、湖南中发资产管
理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公司内控总监、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陈德平先生没有持有公司及控股股东股
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陈德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
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陈德平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师 茜 女士 汉族，1975 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事业投资部员
工、总经理办公室主管、本公司监事、董事办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师茜
女士通过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34,947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 师茜女士没有持有控股股东的股份, 师茜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师茜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管的
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师茜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苏辉杰 先生 汉族，1985 年出生，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曾任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主管、高级主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苏辉杰先生没有持有公司及控股股东股份，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苏辉杰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苏辉杰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563 证券简称：森马服饰 公告编号：2020-61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 上述议案经 2020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期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4 号———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要求，现对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拟认购份额 11,818 万份，在资金缴纳过程中，有部分员工自愿放弃认购，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的份额为 10,900 万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员工的合法薪酬、自筹

资金及其他合法合规方式获得的资金。
截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中信证券-森马服饰员工持股 2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 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购入公司股票 13,854,163 股 ， 占公司现有股本
2,698,536,100 股的 0.51%，成交金额合计 108,469,680.92 元，成交均价约为 7.83 元/股。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存续的员工持股
计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全部完成股票的购买，剩余资金将不再继续购买
公司股票，留作备付。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为自本公告日起 12 个月，即自
2020 年 9 月 17 日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

公司公布、实施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未有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40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0-138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甲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2020 年 3 月 17 日，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甲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统股份”）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其计划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
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6,297,800 股（即不超过本公
司总股本的 2.271%），且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甲统股份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2%（即不超过 5,548,000 股）。 但减持计划期间，公司若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
事项，则甲统股份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大股东减持股份
预披露公告》。

2020 年 9 月 16 日，公司收到甲统股份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截止 2020 年 9 月
15 日，甲统股份的上述股份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减持期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6,747,600 股（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实施 2019 年度权益分派导致可减持数量相应调整增加），剩余计划内未减持股份在计划
减持期间内不再继续减持。 以下为减持计划的具体实施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

例

甲统企业股份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2020年 4月 27日 14.18 1,327,300 0.478%
2020年 5月 12日 14.81 3,580,300 1.291%
2020年 6月 22日 15.07 640,400 0.229%
2020年 8月 31日 10.75 719,600 0.161%
2020年 9月 15日 9.83 480,000 0.107%

合 计 6,747,600 2.267%

备注：以上合计减持数量超出预计减持数量，主要因为 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度权
益分派，其中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6 股，致使甲统股份可减持数量相应调整增加。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
前持有股份

合计减持（股） 转增股份（股）

本次减持
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甲统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无限售
流通股 25,191,253 9.08% -6,747,600 +11,785,951 30,229,604 6.77%

备注： 2020 年 7 月 1 日公司实施了 2019 年度权益分派， 其中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6 股，致
使甲统股份减持后持股数量增加。

三、其他情况说明
1、甲统股份本次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
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2、截止本次公告前一日，甲统股份严格遵守预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或减
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后，甲统股份仍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4、甲统股份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甲统股份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646 证券简称：青青稞酒 公告编号：2020-074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或“青青稞酒”）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定期），并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西藏天佑德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天佑德”）、青海互助青稞酒销售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稞酒销售”）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
元的综合授信，有效期一年，该金额可循环使用，公司申请的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
信额度为准。

全资子公司西藏天佑德、 青稞酒销售申请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期限为一年。

二、担保进展
2020 年 9 月 15 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

保方为西藏天佑德，最高保证金额为 1 亿元人民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藏天佑德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12 年 5 月 31 日
3、注册地点：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路 1 号
4、法定代表人：王兆基
5、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 万元
6、主营业务：预包装食品（酒精饮料 ）批发 ；白酒生产 ；谷物种植 ，粮食收购 ，饲料销售 ；进出口贸

易；房屋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
7、 财务数据：2019 年， 西藏天佑德营业收入 25,608.59 万元， 利润总额-509.13 万元， 净利润-

744.25 万元， 截止 2019 年底， 资产总额 48,906.41 万元， 负债总额 16,660.31 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为
10,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6,660.31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2020 年 1-6 月，西藏天佑德营业收入 7,312.96 万元，利润总额-811.98 万元，净利润-812.16 万元，
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44,824.50 万元，负债总额 13,390.56 万元，银行贷款总额为 10,000.00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3,390.56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与本公司的关系：西藏天佑德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100%。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签署人
甲方：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
（二）被担保方：西藏天佑德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担保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
（四）最高保证金额：壹亿元人民币
（五）合同保证范围：
1、甲方的保证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及实现债权（含反担保债权，下同）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仲裁费、
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
益的费用”）。 上述范围中除本金外的所有费用，计入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除另有约定外，不计入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

2、对于甲方为履行本合同项下责任而向乙方支付的任何款项，按下列顺序清偿：（1）乙方实现债
权和担保权利之费用；（2）损害赔偿金；（3）违约金；（4）复利；（5）罚息；（6）利息；（7）本金。 乙方有权变
更上述顺序。

（六）合同保证期间
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
1、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 ，甲方对该笔

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
2、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甲方对该笔债务承

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3、前款所述“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包括分期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每一笔债务到期之日；还包括

依主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约定，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9 月 15 日，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 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22%，实际担保金额以被担保方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分行贷款金额
为准；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0，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担保。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0-055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9 月 17 日（R+7 日）开市起复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665 号文核准，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鹭燕医药”或“公司”）向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9 月 8 日（R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鹭燕医药全体股东 ，
按照每 10 股配售 1.95 股的比例配售。 本次配股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R+5 日）结束。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一、认购情况
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9 月 8 日（R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公司总股本 326,830,440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配售 1.95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63,731,935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主机统计，并经登记公司提供的认购数据验证，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认

购情况如下：

项目 数量
有效认购股数（股） 61,686,296
有效认购资金总额（元） 338,657,765.04
占可配售股份总数比例（%） 96.79%

二、发行结果
根据本次配股发行公告，本次鹭燕医药配股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63,731,935 股。 本次配股全部

采取网上定价方式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本次发行鹭燕医药原股东按照每股 5.49 元的价格，以每 10 股配售 1.95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
本次配股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股东配售结果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20 年 9 月 8 日，R 日）收市，公司股东持股总量为 326,830,440 股，截

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 年 9 月 15 日，R+5 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61,686,296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
数 63,731,935 股的 96.79%，认购金额为 338,657,765.04 元。

2、承诺认购履行情况
截至本次配股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 年 9 月 15 日，R+5 日），公司控股股东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王珺、吴金和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 具体认购情况
如下：

股东 认购股份数量（股）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的比例
厦门麦迪肯科技有限公司 22,523,834 35.34%
厦门三态科技有限公司 728,471 1.14%
王珺 726,428 1.14%
吴金和 74,587 0.12%
合计 24,053,320 37.74%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均履行了其全额认购的承诺 ，合计全额认购 24,053,320 股 ，
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63,731,935 股的 37.74%。

3、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截至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2020 年 9 月 8 日，R 日）收市，公司股东持股总量为 326,830,440 股，截

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20 年 9 月 15 日，R+5 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61,686,296 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63,731,935 股的 96.79%，超过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关于“原股
东认购股票的数量未达到拟配售数量百分之七十”视为发行失败的限制，故本次配股发行成功。

4、送达通知
本发行结果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认购获得配售的所有股东送达获配的通知。
三、配股除权与上市
本公告刊登当日（2020 年 9 月 17 日，R+7 日）即为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配股除权日），除权价

格依据实际配股比例计算，实际配股比例相当于每 10 股配售 1.887409 股。 本次配股的获配股份上市
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
有关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投资者查阅 2020 年 9 月 4 日（R-2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刊载的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发行公告》、《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
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
需要在上述媒体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9 月 17 日开市起复牌。
五、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 1004 号
联系人：叶泉青
联系电话：0592-8129338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2940052、22940062
特此公告。

发行人：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746 证券简称：仙坛股份 公告编号：2020-075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质

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王寿纯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曲立荣

女士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办理
了解除质押。 曲立荣女士在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证券资管”）办理了融资
业务, 且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手续。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曲立荣 是 1700 13.89 3.67 否 否 2020 年 9
月 14日

2021 年 9
月 2日

华泰证券
资管 偿还负债

合计 - 1700 13.89 3.67 - - - - - -
2、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
日

质押解除
日 质权人

王寿纯 是 530 3.95 1.14 2019 年 3
月 13日

2020 年 9
月 15日

安 信 证
券

曲立荣 是 1719.40 14.05 3.71 2018 年 3
月 16日

2020 年 9
月 15日

安 信 证
券

合计 - 2249.40 8.77 4.85 - - -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万
股）

持 股
比 例
（%）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王寿纯 13410 28.92 1551 11.57 3.34 0 0 10057.50 84.81

曲立荣 12240 26.40 1700 13.89 3.67 0 0 0 0

合计 25650 55.32 3251 12.67 7.01 0 0 10057.50 44.90

注：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和“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中，限售股均为高管锁定
股。

二、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寿纯先生与曲立荣女士为一致行动人，其资信情况良好 ，具备足够

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王寿纯先生及曲立荣女士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
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0536 证券简称：*ST 华映 公告编号：2020-104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股东将被动减持部分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映科技”）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2019-103 号公告），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福州中院”）作出《执行裁定书》[（2020）闽 01 执恢 160 号]，裁定拍卖（变卖）华映科技股东中
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百慕大”）持有的华映科技股票 25,200,000 股。

2020 年 9 月 15 日，华映科技收到华映百慕大通知，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福州五一路营业部（以
下简称“华融证券营业部”）收到福州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主要内容如下：

（1）将被执行人华映百慕大所持有的华映科技 25,200,000 股股票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的冻结变更为可售冻结。

（2）根据相关法律及政策规定的证券交易程序，请华融证券营业部协助将华映百慕大持有的华映
科技 25,200,000 股股票在三十个交易日内按照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以市场价格卖出，卖出价格以实
际成交为准，如遇股票停牌、股票减持限制等法定不能交易情况，华融证券营业部应在可以交易时候
继续申报卖出，执行期限顺延。

一、 股东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中华映管（百慕大）股份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 404,689,715 股股份，占华映科技总股

本的 14.63%。

二、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及减持方式 ：华映百慕大将其持有的华映科技股票进行质押借款 ，因债务

（渤海信托计划三期）到期未履行支付义务，福州中院裁定拍卖（变卖）华映百慕大持有的华映科技股
票 25,200,000 股， 并请华融证券营业部协助将上述 25,200,000 股股票按照二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卖
出。

2、减持股份来源：非公开发行股票（华映科技向华映百慕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3、减持数量及比例：25,200,000 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0.91%。
4、减持期间：根据福州中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减持。
5、减持价格：减持方式为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价格以实际成交为准。
6、本次拟减持事项为被动减持，将按照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闽 01 执

恢 160 号]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规定进行。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华映百慕大持有华映科技 404,689,715 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14.63%（含本次

将被动减持的 25,200,000 股，占华映科技总股本的 0.91%）。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被司法拍卖/变卖股
份的后续处理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 公司已提醒华映百慕大及相关方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股票代码：002860 股票简称：星帅尔 公告编号：2020-093
债券代码：128094 债券简称：星帅转债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高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张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公司高管
张勇先生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77,500 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0.0661%。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实施完成 2019 年度权益分派，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公司总股本由 117,168,020 股增至 199,185,634 股。2020 年 6 月完成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总股本由
199,185,634 股减至 199,126,134 股。 张勇先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数量、比例也相应有所调整。 （注：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0 年 7 月 22 日进入转股期，总股本数量可能因债券持有人的转股情况而
发生变化，本公告中涉及的总股本比例均以 199,126,134 股为基数计算。 ）

公司于近日收到张勇先生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张勇先生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姓名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张勇 竞价交易 2020-09-16 14.55 131,700 0.0661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姓名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张勇

合计持有股份 527,000 0.2647 395,300 0.198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1,750 0.0662 5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5,250 0.1985 395,250 0.1985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张勇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张勇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减持情况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 截至本公告日，其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四、备查文件
张勇先生签署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 凯撒文化 公告编号： 2020-061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凯撒文化”）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凯撒集团 （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撒集团”）的函告，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具体事

项如下：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凯撒集团 是 10,000,000 2020-09-15 直至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为止

广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4.52%

为凯撒文化
融资提供担
保

合计 - 10,000,000 - -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凯撒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21,319,3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20%，其

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52,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0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332 证券简称：仙琚制药 公告编号：2020-049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2020〕2217 号）（以下简称“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 亿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
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 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0576-87731138 传真：0576-87731138
邮箱：dmb@xjpharma.com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谢思遥、吴继平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5130638 传真：010-85130542
邮箱：yangyanyan@csc.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0156 证券简称：华数传媒 公告编号：2020-082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出资 5 亿元人民币与中国广
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广电”）在内的共计 47 名发起人共同发起组建中国广电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股份”），广电股份成立后公司持有其 0.4941%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8）。

二、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收到中国广电通知，截止 2020 年 9 月 14 日，全体发起人已完成签署《中

国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
因客观原因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国安 ”）放弃参与发起组建广电股

份。 因此，广电股份发起人从 47 名减少为 46 名。 中信国安原认缴的股份由中国广电承接，中国广电相
应增加出资额及出资比例，其他发起人出资金额、股权比例均不发生改变，广电股份总股本不变。

特此公告!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114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0-080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指导、 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

办的“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

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
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9:30 至 12:00。

届时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杨忠明先生及财务总监李练森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
投资者就 2019 年年报及 2020 年上半年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和可持续发展
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2020-087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

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请做好东方锆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

称“告知函”）。
根据告知函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逐项回复，现根

据要求对告知函回复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东方
锆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
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股票简称：美好置业 股票代码：000667 公告编号：2020-36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指导，云南省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云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0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线上形式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本次活动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五）9:30 至 12:00，其中，投资者网上交流时间为 10:20 至 11:50。

届时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冯娴女士，董事、财务负责人刘怡祥先生，以及证券事务代表
张达力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 2019 年度及 2020 年半年度业绩、公司
治理、经营状况、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338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0-031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布全球首款突破 50%热效率商业化

柴油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 ”或 “潍柴动力 ”）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在山东济南举行发布

会，正式发布全球首款突破 50%热效率的商业化柴油机。 会上，中国内燃机国家检测机构中国汽车技
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国际权威内燃机检测机构德国 T V 南德意志集团将热效率达到 50.26%的认证
证书颁发给潍柴动力。

热效率是衡量内燃机燃油利用效率的标准，热效率越高，燃油消耗越少，节能减排的效果就越显
著。 潍柴动力多年来一直聚焦发动机核心技术、前沿技术研究，对柴油机热效率进行专项攻关，开创了
五大专有技术———协同燃烧技术、协调设计技术、排气能量分配技术、分区润滑技术、智能控制技术，
解决了高效燃烧、低传热、高可靠性、低摩擦损耗、低污染物排放、智能控制等一系列世界级难题，使柴
油机本体热效率超过了 50%。 这是柴油机发展史上的历史性突破， 树立了全球柴油机热效率的新标
杆，对整个内燃机产业节能减排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次突破 50%热效率商业化柴油机产品的发布，对公司未来市场开拓及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具体影响取决于市场及行业发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宝鹰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7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

市宝贤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贤投资”)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
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宝贤
投资 否 49,100,000 37.64% 3.66% 2017-9-7 2020-9-15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合计 -- 49,100,000 37.64% 3.66%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宝贤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股数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宝贤
投资 130,447,745 9.73% 40,000,000 30.66% 2.98% 0 0% 0 0%

古少明 61,333,658 4.57% 61,333,658 100% 4.57% 56,713,211 92.47% 0 0%
吴玉琼 7,412,576 0.55% 0 0% 0% 0 0% 0 0%
古少波 4,347,555 0.32% 4,296,455 98.82% 0.32% 4,296,455 100% 38,325 75%
古朴 3,222,341 0.24% 3,222,341 100% 0.24% 3,222,341 100% 0 0%
古少扬 3,222,341 0.24% 3,222,341 100% 0.24% 3,222,341 100% 0 0%
合计 209,986,216 15.66% 112,074,795 53.37% 8.36% 67,454,348 60.19% 38,325 0.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宝贤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
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份解除质押的其他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7 日


